
- 1 -

卫发改发〔2021〕245号

中卫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教育局 财政局
关于印发《中卫市中小学（幼儿园）课后服务

收费方案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发展改革局、教育局、财政局，市属各中小学（幼儿

园）：

《中卫市中小学（幼儿园）课后服务收费方案（试行）》已

经市人民政府第 111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贯彻执行，切实做好中小学（幼儿园）课后服务工作。

中卫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中 卫 市 教 育 局
中 卫 市 财 政 局

文 件



- 2 -

附件：中卫市中小学（幼儿园）课后服务收费方案（试行）

中卫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卫市教育局 中卫市财政局

2021年 11月 9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 联系人：赵晓杉 联系方式：0955-706877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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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卫市中小学（幼儿园）课后服务
收费方案（试行）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义务教育课

后服务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基厅函〔2021〕28 号）和《自治区发

展和改革委员会、财政厅、教育厅关于基础教育收费有关事项的

通知》（宁发改价格（调控）〔2021〕560号）要求，积极探索

开展我市中小学（幼儿园）课后服务工作，现就我市中小学（幼

儿园）课后服务收费制定如下方案。

一、服务对象

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、幼儿园在园幼儿。

二、课后服务内容及时间

（一）服务内容

包括看护、自主阅读、指导完成作业、答疑辅导，科普、文

体、艺术、阅读等项目的兴趣小组及社团活动。

（二）服务时间

从周一至周五下午放学后（寒暑假和法定节假日除外）开始，

结束时间原则上不早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。具体时间由教育行政

部门与学校根据季节和本地实际适当调整。对有特殊需要的学生，

学校应提供延时托管服务。

三、收费标准

中小学课后服务费按照 2元/课时·生收取；幼儿园延时服务

费参照原自治区物价局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幼儿园服务性收费和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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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宁价费发〔2012〕77 号）标准执

行，即 10元/时·生。

四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学生和家长可根据学校提供的课后服务安排，自主自

愿选择是否参加以及参加的内容和时间等。课后服务收费由各学

校（幼儿园）按月或按学期收取，家长可自主选择，学校（幼儿

园）不得跨月或跨学期预收。各学校（幼儿园）要对收取的课后

服务费进行专账管理，要在醒目位置将课后服务收费的项目、标

准、资金使用情况、投诉电话等进行公示，主动接受学生、家长

和社会的监督。退费应按未服务的实际课时据实退还所缴费用。

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学校可以减收或免收课后服务费。

（二）课后服务费的支出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和市、县（区）

财务管理规定，不得抵顶单位公用经费预算。课后服务费主要用

于参与课后服务的教师补助、行政管理人员适当补助、外聘教师

劳务费，保卫、保洁等物业管理人员延时补助；与课后服务相关

的设施设备、器材购置及维护费用；围绕课后服务开展的表演、

竞赛、展演等活动的耗材及相关开支；保障学校开展课后服务产

生的水电费、材料损耗等支出；聘请校外机构或个人服务费。参

与课后服务教师及行政管理人员的补助每课时不超过 50元（包

括聘请的校外机构和个人服务）。市、县（区）级教育部门收取

课后服务费总额不足以支付课后服务费用支出的，由同级财政予

以补贴。

（三）课后服务主要由本校教师承担，也可聘请退休教师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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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备资质的社会专业人员或志愿者提供服务。学校可通过购买服

务方式选择规范的非学科类教育培训项目进入校园，满足部分学

生兴趣特长需求，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参与校内学科类教学和服务。

教育行政部门、各学校（幼儿园）要加强对参与课后服务的第三

方社会机构资质的审核和监督管理，对参与课后服务的机构和人

员严格审核把关，严禁有不良记录的机构及人员参与课后服务。

（四）各级教育、财政、发改、市场监管部门要切实加强中

小学（幼儿园）课后服务费的监管，防止学校擅自提高标准、变

相收费、强制收费、收费后服务不到位等不规范和乱收费行为。

教育行政部门要充分利用教育系统内部审计职能，定期对课后服

务费的使用进行内部审计。

（五）该方案自 2021年秋季学期起试行，试行期 2年。市

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教育局、财政局根据各自职责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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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卫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1年11月9日印发


